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3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4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事項第178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司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及第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頁次：２８－２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赴立法院就攸關國家安全之重大國安事項及天價軍購提出國情報告，並接受委員諮詢，以釋群疑，落實憲法賦予國會的監督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於審議『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暨特別預算案』前，應請賴清德總統履行2023年12月30日於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所作之承諾所表示：『總統都有義務應立法院的要求到國會進行國情報告，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諮詢』，至立法院就國家安全、兩岸情勢、對美軍購與國防預算規劃進行國情報告，並接受立法委員之諮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９－３７）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羅智強、黃國昌、徐巧芯、陳昭姿、沈伯洋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修正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８－１８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張啓楷、吳思瑤、羅智強、鍾佳濱、
翁曉玲、陳培瑜、林德福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修正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８０－３１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郭昱晴、牛煦庭、劉書彬、吳思瑤、
葉元之、范 雲、張智倫

	
	




